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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象学和解释学视域下的
人文社科论文审读活动研究

帅 巍

  摘要:论文审读是责任编辑首先需要做好的重要工作,论文审读的质量直接关系到刊物的选稿和用稿质量,因

此责任编辑需要不断提升自身的论文审读能力。对此,德国现代哲学的高峰———胡塞尔现象学以及以其为基础的

哲学解释学,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坚实的理论基础与研究方法。通过胡塞尔现象学的方法和海德格尔、伽达默尔的

哲学解释学方法,我们能深入到论文审读活动本身,看到其在纯粹意识中被建构或显现的本质过程或结构。责任

编辑在进行论文审读时,在纯粹意识体验和日常生活体验中进行着的日用而不知的活动,还存在着一些比较难以

克服的问题。通过对论文审读活动本质的揭示和反思,将有利于责任编辑以“面向事情本身”的态度去从事论文审

读活动,有利于责任编辑真正做好论文审读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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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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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人文社会科学类论文的审读活动①的研究,目前笔者没有收集到相关研究论文。而关于科技类论

文审读活动研究的论文倒是有若干篇,这些论文探讨的问题都很具体,也具有较好地指导责任编辑进行论文

审读工作的价值②。为此笔者认为,有必要结合现代哲学中的两个重要组成部分———现象学和解释学对人

文社会科学论文审读工作做一番较为深入的研究,以期为人文社会科学刊物的论文审读活动研究提供一种

理论和实践视角。
对于当下国内人文社会科学刊物的审稿工作,笔者通过自身的审稿经验以及与同行进行的审稿经验交

流,发现人文社会科学刊物的责任编辑采取的最常见的论文审读步骤就是:一看标题,二看摘要,三看文献,
四看自己感兴趣的内容,最后才全文通读。这种步骤当然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其中存在的问题也较多,比如

不能把握论文的质量或错误地评价了论文的质量等问题。造成这些问题的根本原因在于责任编辑对论文审

读活动的本质没有较为深刻的认识,也缺乏深入的反思,因此影响了论文审读工作的质量。为此,我们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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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本文主要针对的是人文社会科学类论文的审读活动,当然其中基础理论部分对于其他类型的论文审读活动都适用。
参见:陈先军《科技期刊论文的图表审读处理方法探讨》,《编辑学报》2018年第6期;董天添《科技流程中算法流程图审读加工》,《编辑学报》

2017年第12期;蒋建斌《工程技术类论文中数据审读问题探析》,《采写编》2021年第5期;阮剑、黄瑱、鄢子平《从审读角度谈科技期刊论文

的编辑与修改》,《海军工程大学学报(综合版)》2017年第4期。



借助当代较为深刻的哲学理论———现象学和哲学解释学①对论文审读活动的本质结构进行深入研究,以便

找出较为合理的解决问题的途径。
利用现象学和哲学解释学对论文审读活动进行考察,我们将看到,通常责任编辑的论文审读活动或程序

虽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他们对于这种较为统一的论文审读程序是如何在人的意识与生活中形成和发生

的,缺乏足够深刻的理论认识,从而也就不能较为客观地或以符合事情本身的态度来对待这种审读程序。通

过以现象学和解释学为理论视角来反思论文审读活动使我们看到,不能固守通常的审读程序,尤其对于创新

性较强的论文,尽管按照通常的审读程序,它们可能不太符合稿件质量评估标准,但我们仍需要与作者沟通,
提出意见让其修改后再行审读和评估,以便发现和出版优秀稿件。

一 论文审读活动分析的现象学背景

从胡塞尔现象学的角度看,责任编辑为了更好地做好论文审读工作,首先需要在理论认识上对论文审读

活动的本质和结构进行一种“如其所是”的、不带偏见的认识或理解,也就是要对论文审读活动的本质结构进

行一种“客观”的描述。那么应该如何才能对这种对论文审读活动进行“无偏见地”、“客观地”、“纯粹地”描述

呢? 既然是“无偏见地”、“客观地”、“纯粹地”描述,我们就不能用先前的任何认识理论、方法,更不能用日常

的生活经验和生活态度。这就需要悬搁以往的理论、经验和日常生活态度,然后再对其进行“如其所是”的描

述。这种与以往带有偏见或理论方法基础的理论态度不同,它是一种纯粹理论的态度。而这个态度和方法,
正是德国著名哲学家胡塞尔(EdmundHusserl)的现象学(Phänomenologie)②所提出并着重实践的。

对事情本身不带理论和经验偏见的纯粹理论态度和方法,在胡塞尔现象学中具体来说就是一种悬搁、还
原的方法,也只有通过这种态度和方法,才有可能接近或通达“事情本身”。而“面对事情本身”(ZudenSa-
chenSelbst)也正是胡塞尔的现象学口号。对责任编辑所从事的论文审读工作来说,首先就需要让论文审读

活动本身如其自身所示那样显现自身,并在此基础之上对论文审读活动的本质和结构进行考察研究。为此,
我们需要进一步理清胡塞尔现象学的这种态度和方法。

胡塞尔现象学的目的是无偏见地通达事情本身,也就是要悬搁以往的一切态度、观念、方法和存在信仰,
并在此基础上,对事物的被给予过程或自身显现的过程和结构进行描述。在排除了以往的一切态度、存在设

定和存在信仰后,现象学研究者就以纯粹的理论状态进入到了纯粹意识活动中。这种纯粹意识活动在胡塞

尔看来是一种不可怀疑的、笛卡尔式的“我思”活动(它是进行现象学悬搁、还原以后仍然存在的东西),是一

切表象(观念、对象、事物)得以被建构或显现的终极基础。由此,纯粹意识或精神就在超越论的悬搁和还原

之后被突显出来③,而纯粹意识也是绝对唯一的存在。为什么说它是一种不可怀疑的终极基础呢? 胡塞尔

借用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Cogitoergosum/Jepense,doncJesuise)进行了论证。如果“我”怀疑“我”当
下正在进行的怀疑活动,即“我思”活动,这就是一种悖论,因为怀疑自身正在进行怀疑或“我思”,恰恰表明

“我”正在进行怀疑或“我思”。同理,在胡塞尔那里,不仅“我”的思维,而且“我”的其他体验,如情感、欲望、想
象等也和“我思”一样,也是属于“我思”体验范畴,是不可怀疑的,因为它们在纯粹意识体验中是一种具有自

明性或明证性(Evidenz)的自身显现,怀疑它们是没有意义的。同时,整个世界,包括“我”的身体都不存在的

时候,“我”的思维、欲望、情感、想象等对“我”来说照样是自明的不可怀疑的体验。
通过现象学的悬搁、还原,我们的一切既有的理论和认识似乎变得漂浮无依了,一切理论和认识活动似

乎变得不可能了,但胡塞尔借助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为我们找到了纯粹意识活动这个使各种观念、事物

和活动得以显现的坚实基础。而且,胡塞尔继承其老师布伦塔诺(FranzClemensBrentano)的意向性

(Intentionalität)理论,认为意识活动总是“关于某物”的活动,意识总是要超越直接被给予的知觉材料,将其

立义或意向性地建构为外在于或超越“我”的内在意识的实在物或客观存在物,同时也将自身立义为具有空

002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①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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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解释学与传统方法论的解释不同,它是本体论意义上的解释学,是伽达默尔在胡塞尔意识现象学和海德格尔的此在现象学或此在解释

学的基础上,对传统方法论解释学进行创造性发挥后的本体论解释学。本文所用的解释学一词是哲学解释学。
参见:EdmundHusserl IdeenzueinerreinenPhänomenologieundphänomenologischenPhilosophie ErstesBuch AllgemeineEinführung
indiereinePhänomenologie hrsg KarlSchuhmann DenHaag MartinusNijhoff 1977 。
陈伟《胡塞尔现象学动机引发概念的起源及其意义———一个哲学史的考察》,《现代哲学》2012年第3期,第83页。



间性身体的、具有人格性的个人。
既然,一切被还原为了纯粹意识的构成物,那么我们自然态度下的客观世界如何才具有客观性呢? 或者

是如何在各主观的人之中所共有的呢?① 简单说来,在胡塞尔那里,纯粹自我意识通过具有知觉(触觉、视
觉、动觉等)的功能性身体,即一种知觉体验场,以类比、移情的方式遭遇到了他人的身体及其自我意识,以及

他人的自我意识(或他我)对自我的抵抗。胡塞尔在《笛卡尔式的沉思》中认为,自我不能独自存在,它必须与

他我一起以结对的形式存在,且自我与他我必然地在原初的结对中被给予出来②,尽管这是借助于自我意识

活动中的移情和结对作用,但最终他还是承认他人是原初地被给予的③。由于在胡塞尔那里,他人(及其自

我意识)与自我一样是原初被给予的,而世界也是由自我与他人,即主体之间的交互作用形成的,从而就确立

了自身(的同一性和统一性)、他者和客观世界的存在④,而非“我”的主观臆想。同时,正是这种主体间性的

确立使得意识活动的主要特征———意识的意向性特征,即意识是关于某物的意识,得以可能。也正是主体间

性的客观性存在使得意识活动能够将当下的知觉材料意向性地建构(或立义)为一种超越纯粹自我意识体验

的客观存在,如将“我”前方的一片白色刺激物意向性地建构为一堵墙。同时,逻辑和数学世界也由于它们能

在具有交互性的主体之间显现,从而显现了其客观有效性。
二 论文审读活动的现象学描述

实际上,在我们进行现象学悬搁和还原之前,我们的纯粹意识(其本质上是一种先验主体间性的存在)已
经为我们建构好了这个世界并确定了其客观性存在。在胡塞尔进行的现象学悬搁与还原的基础上,我们可

以看到,这个我们通常认为的客观世界是如何在一个确定的基础(“我思”)上被建构起来或显现出来的,从而

也解释了我们所生活的这个世界为何具有客观性并显示了我们的认识活动的可能性。在此,我们也借用胡

塞尔的现象学方法来描述:具体的论文审读活动或阅读活动⑤是何以可能的? 它是如何在被进行现象学还

原之后所显现出来的? 以及是如何在不可怀疑的“我思”或纯粹意识基础上一步步地被建构出来的? 对于论

文审读活动(或一般阅读活动)来说,它是如何在纯粹自我意识中被建构起来的,被给予的或者是如何在其中

发生的呢?
在悬搁了自然态度和各种存在设定、存在信仰之后,论文呈现给“我”或纯粹自我意识的首先是白色背景

上的黑色材料,这是通过视觉、知觉和动觉⑥直接呈现给纯粹自我意识体验的、内在的、实项的、感觉材料。
然而,纯粹意识体验并不会只是停留在对于实项材料的直接体验上。如前所述,意识总是关于某物的意识,
即具有意向性的意识,因此它总是要通过这个内在地、实项地被给予的感觉材料指向、建构或立义出某个超

越内在地、实项地被给予的材料的观念或对象。例如,“我”的意识不会只是体验到桌子向“我”呈现的黑色部

分,而始终是要将其把握为一个桌子整体,这个桌子整体对于“我”的纯粹意识来说是超越的,外在地被给予

的。而纯粹自我意识是怎样将这个黑色面把握为一个桌子整体的呢? 根据胡塞尔现象学,它可以通过“我”
的内在的回忆、联想甚至想象来完成,也就是说,当桌子的黑色面向“我”呈现时,纯粹自我意识会根据纯粹意

识体验流中积累的各种经验、知识、习性或习惯而对其进行回忆、联想和想象,并最终立义为一个超越的整体

性对象或观念。这也是我们前面所强调的,意识总要超越于当下直接给予的感觉材料而指向超越的对象,这
是意识固有的性质。

由此,回到对论文审读活动的考察上来,我们就会看到,当“我”看到白色背景下的整齐的黑色材料,“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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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EdmundHusserl ZurphanomenologiederIntersubjektivität TexteausdemNachlassErsterteil 1905-1920 hrsg Isokern Den
Haag MartinusNijhoff 1973 。

EdmundHusserl CartesianischeMeditationenundPariserVorträge hrsg S Strasser Dordrecht KluwerAcademicPublishers 1991  
142-143 
朱刚《胡塞尔交互主体性现象学中的双重开端与双重还原———兼论交互主体性的原初性》,《哲学研究》2018年第9期,第74页。
胡塞尔《现象学的构成研究———纯粹现象学和现象学哲学的观念 第2卷》,李幼蒸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138-140、159、304
页;丹·扎哈维《胡塞尔现象学》,李忠伟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7年版,第116-135页;王继《身体与世界的共构:胡塞尔<观念2>中的身体

问题》,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0年版,第193-196页。
在此进行的考察对于阅读活动同样有效。
在此按照胡塞尔的处理方式,暂时借用这些自然态度下的术语,但这些感觉是明见地在纯粹意识体验中被给予的,而非凭空杜撰的。



不会只是体验到这种白色背景及其上面的黑色材料,而是要根据“我”意识中积累起来的经验和知识将其立

义为文字。当然这种立义活动并非进行一次就停止了,而是具有连锁的效应,即“我”会在以往的经验和知识

基础之上继续将其立义为某种具体的文字———中文,进而还会进行阅读,并赋予一定的意义。通过赋予其意

义,“我”读出了超越于单纯作为感觉材料和文字的意义,也就是文字背后所指的对象或观念。这就是论文的

意义或含义在纯粹意识中逐步地被建构起来或显现出来的过程。当然,如前所述,这个过程对于正在进行论

文审读的责任编辑来说,是在接触论文的一瞬间就完成了的,上述这个步骤只是通过现象学悬搁、还原的方

法回到纯粹意识后,通过现象学的反思所观察到的。这个纯粹意识的运作过程是责任编辑在进行审稿时日

用而不知的,但它是论文的含义或意义向我们呈现的基础或发源地。责任编辑在进行论文审读活动时,通常

只是直接面对纯粹意识已经建构好了的并在我们的纯粹意识中显现的论文的内容,即论文的含义或意义本

身。
尽管我们的纯粹意识具有意向性的建构功能,但论文的含义或意义要得以真正显现并不是一件容易的

事。例如,当我们收到一篇主题比较陌生的稿件时,尽管上面的文字都认识,但其背后的含义或意义,我们却

难以企及。其原因在于,我们缺乏该研究主题或领域的研究经验,没有对该主题形成一定的判断、信念和知

识背景等,也就是没有对该主题领域的意义积淀(例如在经历了德语学习后,就会知道其动词通常放在最后,
当在阅读或分析德语文本的时候,就会特别注意),也未在内时间意识流①中留下烙印,以至于我们在收到该

主题的论文时,无法对文字进行立义或将文字背后的意义激活(beseelen)。
以上就是我们从胡塞尔现象学角度或利用胡塞尔现象学的方法,对论文审读或阅读活动的发生过程和

结构进行的一种描述。而责任编辑的审读背景、观念和方法是如何在其意识体验流中发生的呢? 这是我们

需要进一步探讨的问题。
三 意义积淀与习惯、人格的形成

通常,论文的审读或评价很大程度上与责任编辑的专业研究背景有关,而责任编辑的专业研究背景,具
体地说与研究兴趣、研究对象和方法及其成长过程中形成的意义积淀、信念、知识、习惯、习性以及人格密切

相关。那么在责任编辑个人成长过程中,这些意义积淀、信念、知识、习惯、习性和人格是如何形成的呢? 这

些信念、习性、人格是否是我们通常所认为的那样一成不变的呢? 下面我们仍然从胡塞尔现象学的角度对此

进行简要地描述和分析。
从胡塞尔现象学的角度看,直观或感知是事物直接且自明地被给予“我”的首要方式。因此,我们首先需

要从感知②出发来探讨知识或信念以及人格的产生③。对人来说,最基础、最内在、最自明的是纯粹意识体验

流,其中最自明的就是感知体验,当然其中也包含情感、欲望、信念和判断等体验,这些体验相互作用,叠加向

前流动。这种体验流在胡塞尔那里也被称作内时间意识体验流,内时间意识对于体验流具有综合作用,但它

又是由“联想的被唤起的再回忆和前期待(Vorerwartung)所直观化”④,简单地说,内时间意识的综合是由

联想的唤起功能所促成的。
下面我们将借助胡塞尔现象学的方法简要探讨我们日常生活中的信念、习惯和人格是如何在内时间意

识体验流中产生形成的。对自身和他者(他人或他物)的感觉和知觉,是最初自明地呈现给自我的(当自我具

有感知能力或意识时),这种最初的感觉和知觉在意识活动中具有一种被动综合的作用,而“被动综合的构造

物并不是一种单纯的感觉性质……而是从一开始就富有含义的”⑤。自我在进行自身感知或感知他者时,自
我总是有意无意地对这些向自我呈现的感觉和感觉对象赋予一定的价值或意义。例如,自我现在感觉很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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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很快乐或痛苦,当婴儿感觉到饿时,自我意识实际上已经在对自身和他者进行着一种感觉性的“判断”,随
着这种“判断”的重复,它就会作为一种意义积淀保存在自我的意识体验流的背景中,但(婴儿时期)自我对此

根本没有明确的意识或知识性的判断;同时他者也对自我进行了刺激,自我对他者有感知,这种感知同样带

着价值、评价,例如,婴儿对喝奶感到快乐,而对被尿湿的床感到难受。
随着与他人、他物的互动次数和频率的增加,自我逐渐加深了对自我和他人、他物的“认识”(当然仍然不

是以明确判断、命题的形式得到的认识),增加了对某些体验的价值信念并形成了一定的习惯。例如,婴儿只

要感觉到饿了,就会大声哭,因为在他们的意识流中已经形成了“只要哭,就有人来喂”的潜在信念。随着与

他人、他物互动的经验进一步加深(实际生活中,就是自我的成长),自我由于重复对他者赋予相同的意义或

价值评价,就对他者产生了较为稳固的信念(但这些信念实际上只是在一定范围内有效),并影响后续行为,
正如胡塞尔所认为的那样,信念由自我产生也规定着自我①。例如,自我根据以往(婴儿时)潜在的信念是,
水都能喝,但当自我真正尝到的是一杯冰冷的水,甚至白酒时,她/他就要调整其先前的信念了。再如,我们

幼年时不喜欢吃苦瓜,因为它入口时很苦,但当我们在生活中不断接触并尝到苦瓜后,我们开始改变自己以

往对苦瓜的看法或信念,开始能够接受它初入口时的苦味,因为我们的经验告诉我们苦后有清爽的感觉,并
有利于健康,这种信念在长期接触苦瓜的生活经验过程中逐步固定下来。但由于通过生活经验获得具有自

身缺陷,例如,他们不能有意识地通过科学实验来理解事物或者专题化地探讨某事或某物,自我并不能完全

深入地理解他人、他物,其在生活或意识中积淀下来的信念、习惯就不是完全可信的,因此在对待他人、他物

时需要保持开放的态度,不仅要深入理解他人、他物的话,还需要深入交往,做专题化的研究或实验。
因此,在日常生活经验中,由于不断地与他人、他物打交道,自我对于自身和他者赋予的价值评价或意义

论断就会趋于稳定,也就更加触发了一些重复的行动,这些稳定、重复的行动就会积淀为习惯、习性以及人格

的一部分。从胡塞尔内时间意识现象学角度看,与他人、他物互动的经验体验都在意识体验流中留下了烙印

或还继续存在于意识体验流的背景之中,并未完全消失,这些与他人、他物互动的经验的积淀成为自我的行

为举止或生活的方式,成为习惯、习性以及人格的一部分。
当然,以上只是信念、人格的被动发生阶段,它对常人②的影响是日用而不知的,但影响却是巨大的。对

于学术刊物责任编辑来说,尽管其在工作中经常接触学术论文,甚至还有除编辑工作和研究以外的学术研究

领域,但其对于自身的生活和工作中被动地形成的信念和习惯却很少关注,更谈不上对其进行较为深刻的理

论反思和矫正。因为这种在生活和工作中被动地形成的信念、习性甚至人格对于责任编辑的影响是潜在的,
是日用而不知的、习以为常的、无需反思的,甚至也意识不到自身的工作信念和习惯是需要理论化地反思和

矫正的。即便其有自身的理论和科学研究领域,但如果对与自身信念和习惯的形成过程缺乏较为深刻的理

论反思是很难意识到自身信念和习惯的缺陷的。这也正是责任编辑们很难跳出在长期的审稿工作中形成

的、自认为比较科学的审稿程序———“一看标题,二看摘要,三看文献,四看自己感兴趣的内容,最后才全文通

读”的原因。因此,我们需要借助胡塞尔现象学的方法对自身信念、习惯、习性和人格的形成进行一番较为深

刻的理论反思,也就是要从被动的、接受性的信念、习惯转到对其进行主动的、理论性的反思和考察,而在这

种主动的、理论性的反思考察中形成的信念才更为可靠和牢固,它同时也是人格形成的关键因素。
实际上,习性和人格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也受到主动的、动机化的、经过理论反思并以谓词判断的形式

固定和沉淀下来的信念影响,它们比在未经反思的日常生活中积淀下来的被动的信念③更为持久,这对胡塞

尔来说,是意识流统一体、人格形成的关键。胡塞尔认为:“融贯的意识流统一体是一种动机化的统一体。这

在人格的态度中意味着:自我的每一个行为都遭受了持续的立义,即他作为‘我的’行为,是‘我的’体验。”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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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mundHusserl PhänomenologischePsychologie VorlesungenSommersemester1925 hrsg WalterBiemel DenHaag MartinusNijhoff 
1968  214 
尤其是未对自身的自我意识和经验进行理论反思和考察的人。
尽管这种被动产生的信念对人的影响也是很大的。

EdmundHusserl IdeenzureinerreinenPhänomenologieundphänomenologischenPhilosophie ZweitesBuch PhänomenologischeUnter-
suchungenzurKonstitution hrsg MarlyBiemel DenHaag MartinusNijhoff 1952  228 



同时,自我意识和在与他者(他人、他物)打交道过程中形成的信念具有密切联系。胡塞尔指出,“自我存在于

它的信念中,它在持续追求一个总体信念的统一性过程中保持自身是同一个自我”,或者说,“正是通过对执

态的保留,对所获‘意指’或‘信念’的持续拥有,体验流才获得了具体的、内容上的统一性”①。可见,正是持

续的信念,包括在其变化中统一的信念保证了自我意识体验的统一性,继而在自我意识中形成了统一的人格

和同一人格。但这并不是说在自我意识之中积淀起来的信念是一成不变的,“每个信念变化就是一种自我变

化;自我不是把信念当作流逝的体验,而是把它们视为自我特性,这种自我特性是自我从自身原始的创立活

动中或由自身自由地遵从其他自我的决定获得的,但自我可能通过其他活动及其必然的动机化而失去这种

自我特性”②。但是“这种信念变化或自我变化并不是自我统一性的丧失,而属于自我统一性的一种自身校

正”③。由此也就表明了,自我意识中信念的积淀和变化只是自我统一性或人格中的变化。可见,对于责任

编辑的论文审读工作来说,责任编辑需要对自身的论文审读工作不断地进行反思,以形成更有利于发现高质

量稿件的信念和方法。尽管此间有不断变化的信念,但并不影响自身人格同一性的形成,这些变化着的信念

只是其人格统一性自身调整的环节,而调整的最终目的在于发现并采用高质量稿件,这才是形成人格统一性

的重要信念。
由胡塞尔的上述理论可见,作为学术论文的编辑,其论文审读活动是一项专业性很强的理解、认识和判

断活动,作为人的一种行为经验,他们不可避免地会形成一些固有的习惯、习性,它们甚至深入我们的人格态

度(例如,编辑都有挑刺的习惯),在此,它是一种中性的行为,用现象学的术语说就是“事情本身”。但同时,
也由于论文审读活动是一项专业性很强的学术活动,他们就需要采取不同于日常生活中对自身习惯、习性采

取放任态度,需要对自身进行一种较为严格的学术性反思,尤其是现象学的反思;并以科学试验的方法来加

以检验和调整,以便更加符合论文审读活动本身的规律,从而更好地从事本专业论文审读工作。
以上,我们是从胡塞尔意识现象学的角度探讨论文审读在纯粹意识中的发生结构,下面我们将继续从受

胡塞尔现象学影响的、同时也是20世纪影响巨大的两大哲学家———海德格尔与伽达默尔的哲学解释学的角

度探讨:论文审读活动(阅读活动)是如何可能的,以及符合现象学解释学④的论文审读态度和方法是怎样

的?
四 哲学解释学视域下的论文审读活动

海德格尔和伽达默尔批判性地继承了胡塞尔的现象学,海德格尔的此在现象学或此在解释学也影响了

伽达默尔的哲学解释学。海德格尔跳出了胡塞尔以纯粹意识为基础、纯粹意识活动分析为任务的意识现象

学,转而认为人的“在-世界-之中存在”(in-der-Welt-sein),或与他人、他物打着交道的、操劳于世的此在

(人的存在)的生存活动才是一种基础性、本源性的活动或“现象”。而事物的意义(在此也包括各种文本的意

义)则是由此在操心(Sörgen)、操劳于世的活动所赋予的,但此在的操心、操劳事物的意义显现也不像胡塞尔

所认为的那样,是由纯粹意识一步步地建构起来的。海德格尔以讲桌体验为例,认为他走进教室首先看到的

是站在上面讲课的讲台,而不是胡塞尔所认为的那样,首先被给予或看到的是讲桌的一面,再看到讲桌的其

他面,最后通过回忆和想象才将其立义为一个完整的讲台。并且,从海德格尔的角度看,事物的意义也不是

固定不变的,而是根据此在的实际生活情境来决定的,例如,笔不仅可以用于写作,还可以作为装饰用品;锤
子在修理物品时,可以用来锤物品,在受到攻击时,可以用来反击。

而根据伽达默尔的哲学解释学,文本意义的显现或揭示是通过两种解释学循环才得以可能的。一种是

通过文本中整体与部分之间的循环,即通过文本的整体意义来解读文本局部的意义,以及通过文本局部的含

义来理解其整体的意义;一种是通过作者在创作文本时的生活体验和作者整个生命体验之间的循环来揭示

文本的意义。具体到论文审读活动中,由于论文的具体价值和意义体现在具体细节和整体的价值和意义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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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二者不是一蹴而就的,不是随便读一遍就能把握到的,它需要在审读部分和审读整体两种审读形式之间进

行一定的循环才能呈现;同时,与我们在胡塞尔那里看到的相类似,责任编辑在进行论文审读时不可避免地

带着自身有限的、有偏见的视域。但从伽达默尔的角度看,人的理解经验虽然具有有限性,但它也具有开放

性,即能保持对他者(不同的呼声和不同意见)的倾听①,并与之对话,由此不仅有助于理解他者,而且有利于

纠正自我的偏见,以至于达到一种共同的视域,但这种共同的视域也不是一种封闭的视域,而是不断扩大的、
开放的视域。由此可见,责任编辑在进行论文审读时,不应固执己见,固守自身养成的一套观念和模式,而
应保持虚心、开放的态度,带着作者提出的问题,去看作者是如何阐述的,也就是需要将论文文本看作一个与

“我”对话的“你”,而对论文的审读过程(对伽达默尔来说)实际上是一种互动的“我-你”关系的对话过程②。
此间,经常会遇到对自己(以往的经验和观念)来说逻辑不通的地方,此时就可以通过继续发问、进一步审读甚

至直接与作者沟通来解决,循环此步骤就可以比较细致、客观地发现论文的价值以及其中存在的问题。
可见,不管是胡塞尔、海德格尔还是伽达默尔都指出或强调了论文或文本意义得以显现或被建构的背

景———意识体验中的意义积淀、生活世界或周围世界、人在世存在的实际生活体验,这种背景是文本意义得

以显现的、不可或缺的先天条件,尽管我们也看到这种背景需要调整。由此,我们在进行论文审读时就不可

避免地带着这些先天条件或生活经验,所以我们在用自身刊物的审稿规范和程序进行论文审读时,不能仅通

过固有的程序和标准去审读论文;同时,尽管责任编辑有着自身独特性格、习惯与理论研究背景,也有可能已

经深陷通常的程序和标准之中,但可以通过对自身生活经历与研究背景的反思来灵活调整,优化自身的背

景,尤其是研究背景,针对不同的稿件,采取灵活的、有利于发现好稿件、好作者的审读措施。
五 责任编辑论文审读活动的具体展开

作为人文社会科学刊物的责任编辑,我们在对论文进行审读时通常都带着其刊物的用稿标准,如有无政

治问题、选题是否具有创新性、论证的逻辑结构是否严谨、语言表达是否流畅、研读和引用的文献是否充分

等。而审稿的方法通常也是按照“一看标题,二看摘要,三看文献,四看自己感兴趣的内容,最后才全文通读”
的步骤进行的。这种按照刊物要求和通常的审稿习惯进行的论文审读活动固然有其合理性,但其未意识到

为何会有如此的一种审稿习惯和标准,也对这种习惯和标准缺乏明确的反思、纠正和完善的意识。而通过上

述对胡塞尔的内时间意识体验流、习性人格概念和伽达默尔的哲学解释学中意义显现的理论,我们可以对当

前人文社会科学期刊的论文审读活动进行一种批判性的反思。
责任编辑虽然必须按照本刊用稿标准和一定的审读程序、方法来进行论文审读,但根据前文所述的现象

学和解释学的相关理论,责任编辑作为生活的世界中具体的个人,不可避免地带着自身的性格特征、生活习

性、习惯,尤其是带着自身的学习和研究背景,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学术论文质量评估观念,因此我们在进

行论文审读时难免会带着自身的背景和前见③。实际上,责任编辑要真正按照自己刊物的质量要求标准和

论文审读程序做好论文审读工作的话,按照现象学和解释学的观点,还需要不断拓展自身在相关栏目专业领

域进行研究的深度和广度,并使这种深度和广度不断地内化在自身的习性和人格中去。当然,由于先前的判

断、信念、习性和习惯并非一劳永逸地正确,因此我们在遇到任何新论文或新问题时,需要及时反思、查阅资

料以优化自身的审稿经验和方法。比如,对一篇论文的创新程度的判断,通常的判断标准是在某研究对象或

领域内是否提出了新观点、新方法或掌握了新材料,其中最重要的是论文是否提出了新观点。而要判断论文

是否提出了新观点,首先就需要责任编辑具有相关的研究背景,而仅有这种背景还不够,还需要责任编辑去

判断该论文提出的新观点是否真是该研究领域的新观点。而要对每一篇被审读论文的创新程度进行比较准

确的判断,还需要责任编辑及时查阅并研读该领域的相关研究成果。如果实在不能确定,也不能妄加论断,
而应联系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进行论文审读判断。此外,在遇到具有新观点或价值和意义较大的论文时,即
使其论证还不够成熟,甚至结构和表达都还不够清晰,责任编辑不应该只是按照审稿标准来进行否决,而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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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Han-GeorgeGadamer,HermeneutikII:WahrheitundeMethode-GrundzügeeinerphilosophischHermeneutik (Tübingen:MohrSiebeck,

1990),363-368,375-376。

Han-GeorgeGadamer HermeneutikII WahrheitundeMethode-GrundzügeeinerphilosophischHermeneutik  365 
在此“前见”是一种中性的说法,而非贬义。



提出具体的修改意见,让作者修改后返回,再进行审读判断,修改后还是难以达到要求的,再作退稿处理。
总之,根据现象学与解释学的相关哲学理论,责任编辑在进行论文审读时,既不能抛开自身的生活经验

和研究背景,一味地按审稿标准僵化地审稿;也不能完全凭自身的个体经验和喜好来进行审稿,而不顾本刊

物的审稿标准。责任编辑应当根据每篇论文的实际情况,积极查阅相关研究以判断论文是否具有创新性,创
新程度如何,对创新性强的论文,即使结构、表达甚至文献不够充分,也可酌情请作者修改后再审。最后,还
需要根据论文编辑和发稿后的读者反馈来积极反思自身审稿存在的问题、优缺点,及时总结经验,以使今后

更好地开展论文审读工作。
六 结论

对于人文社会科学类论文的审读,不能仅仅依靠责任编辑在编辑工作中长期以来形成的一套固定程序。
由于要突破这种框架也并非易事,因此需要借助具有深刻理论性的现象学和哲学解释学对论文审读活动进

行一次较为深刻的反思。这种反思首先使责任编辑看到这套论文审读的模式的形成,与在人的意识经验和

实际生活经验积累过程中,人的习惯、习性和人格形成是一致的。但论文审读活动是一种理论性、科学性和

学术性较强的活动,它不是日常的意识体验与生活经验,因此对于论文审读活动,责任编辑需要有意识地进

行理论反思,并通过科学的方法进行试验,使其达到更好的效果。

OntheReviewofHumanitiesandSocialSciencesPapersfrom
thePerspectiveofPhenomenologyandHermeneutics

ShuaiWei
 EditorialOfficeoftheJournalofSNU SichuanNormcelUnivemisity Chengdu610066 China 

Abstract Paperreviewingisthemostimportantworkfortheexecutiveeditors asitisdi-
rectlyrelatedtothequalityofthejournal andexecutiveeditorspaperreviewingabilitymat-
ters Inthisregard Husserlsphenomenology thepeakofmodernGermanphilosophy aswell
asthephilosophicalhermeneuticsbasedontheHusserlsphenomenology provideasolidtheo-
reticalfoundationandaresearchmethod ThroughthemethodsofHusserlsphenomenologyand
thephilosophicalhermeneuticsofHeideggerandGadamer theactivityofpaperreviewingcanbe
lookedintoandtheessentialprocessorstructurethatisconstructedorrevealedinpurecon-
sciousnesscanbeseen Theexecutiveeditors whenreviewingpapers unconsciouslycarryout
somedailyactivitiesinpureconsciousnessanddailylife Andtherearealsosomedifficultiesto
copewithwhenreviewingpapers Byrevealingandreflectingonthenatureofthepaperrevie-
wing thispaperintendstohelptheexecutiveeditorstoengageintheactivityofpaperreviewing
withanattitudeofturningtothethingitself  

Keywords Husserlsphenomenology hermeneutics paperreviewing qualityevaluation
criteriaforpapers

[责任编辑:苏雪梅]

602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